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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6        证券简称：银宝山新       公告编号：2024-064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进一步优化资产

及管理结构，提高资产效率，缓解经营资金压力，于 2024年 5月 22 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采

用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子公司南通银宝山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银宝”）

80%的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5 月 23 日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47）、《关于

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8日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依据资产评估值

确定挂牌价格为 1,954 万元，本次挂牌面向所有市场主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暂无意向受让方报名参与竞买。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控股子

公司武汉市银宝山新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银宝”）拟在深圳联合

产权交易所摘牌，收购南通银宝 80%股权。 

南通银宝与武汉银宝均为公司并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武汉银宝

70%股权，持有南通银宝 80%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 6.1.21 的规定，上市公司与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发生的

或者上述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交易，可以免于按照本节规定披露和履行相应程

序。但基于审慎原则，公司将武汉银宝认定为关联方，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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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易事项完成后，南通银宝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孙公司，本次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武汉市银宝山新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主要办公地点：武汉市蔡甸区常福工业示范园常喜路以南、福

吉路以东（武汉东昊汽车产业有限公司内） 

4．法定代表人：韦俊军 

5．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7年 4月 21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4MA4KTKG668 

8．经营范围：金属模具生产、维修、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塑胶产品

研发、生产、销售；玻璃纤维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工装检具生产、销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的进出口货物及技术）。 

9.股权结构： 

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0 70 

曾智 300 30 

合计 1,000 100 

10．主要财务数据： 

人民币：元 

项目 
2023 年 12月 31日/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年 3月 31日/2024年一季度

（未经审计） 

净资产 25,959,877.50 29,285,534.63 

营业收入 50,310,431.97 12,999,234.19 

净利润 13,423,241.08 3,325,657.13 

（二）历史沿革 

武汉银宝于 2017 年 4月 21日正式成立并取得营业执照，公司持股 70%，注

册资本 1,000万元； 

2018 年 9 月 14 日、2020 年 8 月 17 日，武汉银宝变更了经营范围，截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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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其经营范围为金属模具生产、维修、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塑胶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玻璃纤维制品研发、生产、销售；工装检具生产、销售；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的进出口货物及技术)。 

（三）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武汉银宝 70%股权，基于审慎原则，公司认定

武汉银宝为关联方。 

（四）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武汉银宝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1．企业名称：南通银宝山新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主要办公地点：南通市开发区新景路 32号 

4．法定代表人：韦俊军 

5．注册资本：4,000万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7年 6月 9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91MA1P61AF3L 

8．经营范围：大型精密注塑模具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精密结构件

成型生产和销售；模具、检具、治具、自动化设备和相关软件的研发、制造和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进出口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持股比例（%）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00 80 

丁淑军 400 10 

沈俭 400 10 

合计 4,000 100 

10．主要财务数据：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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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2023 年度 

（经审计） 

2024年 3月 31日/2024年一季度

（未经审计） 

总资产 145,166,188.65  146,639,243.46  

总负债 162,410,514.21  166,656,886.57  

应收账款总额 24,915,194.97  46,489,815.84  

净资产 -17,244,325.56  -20,017,643.11  

营业收入 47,589,579.26  13,757,556.22  

营业利润 -33,491,947.31  -2,808,664.00  

净利润 -39,531,646.17  -2,773,317.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净额 
-7,409,233.95  -6,466,051.66  

11．资产抵押情况 

经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22年度融资计划的议

案》，控股子公司南通银宝为支持公司开展日常经营筹资活动，经南通银宝股东

会审议同意，以自有房屋建筑物为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融资提

供担保。除前述自有资产抵押情况外，本次拟转让南通银宝的股权不存在抵押、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

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12．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议案审议日，公司没有向南通银宝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等情形，南

通银宝亦不存在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南通银宝自然人股东丁淑军、沈俭已放弃本次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 

（二）历史沿革 

南通银宝于 2017 年 6 月 9 日正式成立并取得营业执照，公司持股 80%，注

册资本 4,000万元； 

2018 年 1 月 2 日，南通银宝注册地址由南通市开发区新兴东路 331 号变更

为南通市开发区新景路 32号，经营范围变更为大型精密注塑模具的研发、设计、

制造、销售及精密结构件成型生产和销售；模具、检具、治具、自动化设备和相

关软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进出口项目； 

2021 年 1月 11日，南通银宝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吕强； 

2021年 6月 8日，南通银宝投资人变更，持股 10%的自然人股东孙潇天退出，

持股 10%的自然人股东丁淑军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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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月 16日，南通银宝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韦俊军。 

（三）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通银宝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已聘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深圳

亿通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深亿通评报字（2024）第 1001 号资

产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即 2023 年 9 月 30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

估。在持续经营假设前提下，南通银宝于本次评估基准日的总资产账面值为

15,971.35 万元，评估值为 17,891.32 万元，增值额为 1,919.97 万元，增值率

为 12.02%；总负债账面值为 15,448.82 万元，评估值为 15,448.82 万元，评估

无增减；净资产账面值为 522.53 万元，评估值为 2,442.50 万元，增值额为

1,919.97万元，增值率为 367.44%。各类资产及负债的评估结果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上述评估结论已获得有权机构备案审批。 

四、审批流程、备案情况及其他安排 

1. 2023年 10 月 16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决议以 2023 年 9月 30日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1 9,519.58  9,429.81  -89.77  -0.94  

其中：存货 2 6,746.19  6,656.43  -89.76  -1.33  

二、非流动资产 3 6,451.78  8,461.51  2,009.74  31.15  

其中：固定资产 4 4,459.27  5,840.64  1,381.37  30.98  

无形资产 5 1,005.12  1,636.94  631.82  62.86  

长期待摊费用 6 38.44  21.66  -16.78  -43.66  

递延所得税资产 7 948.95  962.27  13.32  1.40  

资产总计 8 15,971.35  17,891.32  1,919.97  12.02  

三、流动负债 9 15,417.45  15,417.45  - - 

四、非流动负债 10 31.37  31.37  - - 

负债总计 11 15,448.82  15,448.82  - - 

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 12 522.53  2,442.50  1,919.97  36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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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准日对南通银宝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深圳亿通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

有限公司出具了深亿通评报字（2024）第 1001 号资产评估报告。 

2．2024 年 7 月 30 日，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同意控股子公司武汉银宝

受让南通银宝 80%股权。 

五、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深圳亿通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了深亿通评报

字（2024）第 1001 号资产评估报告为定价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2023 年 9 月 30

日，评估结果已经有权机构备案审批，转让价格以评估结果为底价在深圳联合产

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武汉银宝作为意向受让方，拟以挂牌底价 1,954 万元受让南

通银宝 80%股权。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其他安排 

本次公开竟买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为确保本次股权受让事项能够高效、顺利

地实施，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全权处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公司将按照挂牌

公告规定的条件和要求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的安排下签署相关协议，本次交易

事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规划及经营需要，增强公司的持续发展

能力和盈利能力，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对公司生产经营运作及业务发展将产生积

极影响。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经审查，我们一致认为：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银宝拟收购南通银宝股权

事项，是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提高公司资产效率，缓解经营资金

压力。本次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本次交易事项，并同意将《关于收购

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九、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法律法规、履约能力、技术和市场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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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不确定性或风险。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4、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南通银宝山新科

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5、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声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8月 7 日 


